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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规定

我们先来看看现行有效的法律

条文是怎样的：

1.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

第六款： 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

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

道交通、 客运轮渡、 火车事故伤害

的；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

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六条： “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

定下列情形为 “上下班途中”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 在合理

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 经

常居住地、 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

上下班途中……”

笔者在此要给大家划重点了，

是不是只要在上下班途中受伤， 都

能认定为工伤？

答案显然不是。 必须同时满足

三个条件：

1.在上下班途中；

2.受到伤害的原因是发生了交

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轮

渡、 火车事故伤害的；

3.必须是非本人主要责任。

剧中， 戴曦给艾伦的法律意见

出现了两处错误：

首先， 引用已被修订的失效条

文。

在 2011 年 1 月 1 日修订后的

《工伤保险条例》 实施以前， 老的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的是： “在

上下班途中， 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

的”。

戴曦在剧中给艾伦背诵的， 正

是修订以前的失效条文。 现行有效

的法律规定已不再限定为 “机动

车” 事故， 还增加了 “非本人主要

责任” 的条件。

其次， 戴曦此后 “一气呵成”

地背诵的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

释》， 也仅仅是在解释哪些情形属

于 “上下班途中”。 并不能证明艾

伦父亲发生的事故符合工伤认定的

“三要件”。

从剧中的情节来看， 艾伦父亲

所受的伤 ， 仅仅满足了前两个条

件， 对于是否满足第三个条件 “非

本人主要责任”， 笔者认为尚不满

足， 不能被认定为工伤。

针对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

条第六款中所述的三个构成要件，

以下笔者分别进行分析。

何为“上下班途中”

第一、 关于 “在上下班途中”

的认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

厅关于工伤保险有关规定处理意见

的函》 （人社厅函 [2011] 339 号）

第一条规定， “上下班途中” 是指

合理的上下班时间和合理的上下班

路途。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

行 〈工伤保险条例〉 若干问题的意

见 （二）》 （人社部发 〔2016〕 29

号） 第六条规定： 职工以上下班为

目的、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

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 视为

上下班途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

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

六条规定， 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

定下列情形为 “上下班途中”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

与住所地、 经常居住地、 单位宿舍

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2.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

与配偶、 父母、 子女居住地的合理

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3.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

要的活动， 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

线的上下班途中；

4.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

的上下班途中。

对于 “在上下班途中 ” 的认

定， 是否仅限于上述四种情形呢？

笔者认为， 《工伤保险条例》

以及人社部的意见是针对 “在上下

班途中” 的原则性规定，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的内容也仅是

对符合原则性规定的情形作了列

举， 并不排除存在其他符合 “在上

下班途中” 的情形。

哪些事故适用

第二、 关于 “交通事故或者城

市轨道交通、 客运轮渡、 火车事故

伤害的” 的认定：

根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办公厅关于工伤保险有关规定处理

意见的函》 （人社厅函 [2011] 339

号）：

“非本人主要责任” 事故包括

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和非本

人主要责任的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

轮渡和火车事故。

其中， “交通事故” 是指 《道

路交通安全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规

定的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

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事

件。

“车辆” 是指机动车和非机动

车；

“道路” 是指公路、 城市道路

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固但允许社会机

动车通行的地方， 包括广场、 公共

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

因此， 现行有效的 《工伤保险

条例》 有关交通事故中的交通工具

包括机动车、 非机动车、 城市轨道

交通、 客运轮渡和火车。

这里每一个词都值得抠字眼，

举个例子， 下班途中地铁换乘， 电

梯逆行导致摔倒， 算不算工伤？ 笔

者认为不能算， 因为事故没有发生

在特定交通工具上。

“非本人主要责任”

第三 、 关于 “非本人主要责

任” 的认定：

根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办公厅关于工伤保险有关规定处理

意见的函》 （人社厅函 [2011] 339

号） 第三条： “非本人主要责任”

事故认定应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交通运输 、 铁道等部门或司法机

关， 以及法律、 行政法规授权组织

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为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

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

一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

行政案件， 在认定是否存在 《工伤

保险条例 》 第十四条第 （六 ） 项

“本人主要责任 ” 、 第十六条第

（二） 项 “醉酒或者吸毒” 和第十

六条第 （三） 项 “自残或者自杀”

等情形时， 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

事故责任认定书、 结论性意见和人

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

据， 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

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

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

不明确，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

事实作出认定的， 人民法院应当结

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

查。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以及实务中

的做法， 申请人在申请工伤认定时

通常应当同时提交 《道路交通事故

认定书》 作为 “非本人主要责任”

的依据 。 然而 ， 在此类单车事故

中， 申请人常常没有报警， 无法取

得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即便

取得了 《事故证明》， 也往往仅载

明： “事故事实与成因无法查清”。

社保部门或人民法院在遇到此类

问题时一般如何处理呢？

笔者通过北大法宝搜索了上海

法院近三年的类似判例发现， 在以

往的判决中对于此类问题， 在 《道

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 或 《事故证

明》 无法确定责任划分的情况下，

绝大多数案件是不予认定工伤的。

仅发现一起案件的判决 “与众

不同”：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3 月 4 日作出的 (2018) 沪

0112 行初 428 号行政判决书显示，

该案被告上海市青浦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此前已将涉案事故认定

为工伤， 闵行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

最终支持了该工伤认定。 理由为：

（1） 虽然交警出具的 《道路交通事

故证明》 意见为本起事故的成因无

法查清， 但上海市青浦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据此以保护上下班途

中受到伤害的职工为出发点， 推定

第三人 （申请人） 在本起事故中非

本人主要责任 ， 并无不当 。 （2）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九条第二

款规定， 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

伤， 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 由用

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本案原告 （用

人单位） 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上述主

张， 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第三人 （申请

人） 存在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六条

中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

形， 故对原告 （用人单位） 的主张不

予采信。

这一判例的出现， 笔者尚无法判

断属于个案， 还是上海法院对此类案

件的审理口径出现了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 2019 年 12 月 16

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其官网

的 “政策法规、 政策解读” 板块发布

了一篇题为： “上班族雪天摔伤能不

能报销治疗费” 的文章。 其中， 关于

“上下班途中滑倒摔伤是工伤吗？” 的

提问下， 人社部的答复为：

如遇雪天路滑摔倒， 自己摔倒受

伤， 虽然发生在上下班途中， 但并未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

害， 是不能认定工伤的。

笔者认为 ， 通过这则 “政策解

读” 表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

“雪天路滑摔倒” 之类不存在其他因

素的情况下发生的 “摔倒 ” 的口径

是 ， 不认为是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

任” 的伤害。

其实， 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故情

节多种多样， 时间、 地点、 环境、 报

警时间、 证据是否充分等任一因素的

变化都可能导致认定结果的不同。 比

如， 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政

策解读， 同样是 “雪天路滑摔倒 ”，

如果是环卫工人在清扫积雪过程中摔

倒， 就属于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

条第一款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

所内，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情

形， 可以被认定为工伤。 又如， 外出

开会滑倒， 也属于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第五款规定的因工外出期

间， 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情形，

可以被认定为工伤。 因此， 遇到事故

时， 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近日开播的由靳东、 蓝盈莹、 刘敏涛等知名演员主演的律政剧

《精英律师》一经播出就吸粉无数。 剧中，靳东扮演的精英律师罗槟给

客户的律师费报价一时间刷爆了朋友圈和微信群。

作为一名诉讼律师，在行业内摸爬滚打了八年，以往对播出的律

政剧通常都是避而不看。 原因很简单，一来是与自己每天的工作密切

相关，现实案子里的矛盾冲突往往比影视作品中的更为精彩，这类影

视剧的题材难以吸引我；二来是出于“职业病”。 观看影视剧的目的原

本是为了让自己休息和放松，但法律人观看时，大脑会条件反射一般

地分析和思考案件的法律关系、法律规定、诉讼策略、举证质证等，这

样看剧比上班还累；三来，每每看到剧中情节脱离实际，甚至违反法

律常识时，难免要吐槽一番。

但是出于这部剧强大的演员阵容，以及宣称的精良制作，笔者还

是忍不住点开看了。果不其然，才看了4分钟“职业病”就犯了：剧中情

节是， 外卖小哥艾伦一边取餐一边向蓝盈莹扮演的戴曦咨询自己父

亲骑摩托车上下班途中摔伤的事情。 戴曦振振有词地告诉艾伦：“你

父亲是在上班途中受的伤，所以应该算是工伤”，艾伦一脸疑惑：“可

他是自己骑摩托车摔的。 ”戴曦毫不犹豫答到“那也算工伤”，还一口

气列举了《工伤保险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等“法律依据”进

一步说服艾伦为自己的父亲申请工伤认定，“如果他们不认， 你就起

诉”。 看到这一情节，笔者实在有点坐不住了，因为居然听到了已被修

订近九年之久的失效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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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上海耕德进出口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 法

定代表人： 张志权， 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01754794695H， 请 有 关

债务债权人在45天内前来联系，

特此公告。

上海壹触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301433176K， 经 股 东

决定， 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糖吉梨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230MA1K2QD1XG， 经股

东会决议， 即日起注销， 特此

公告。

上海策第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20551563790B， 经 股 东

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真立化工原料有限公

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

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陈国

东律师， 遗失律师执业证， 证

号 ： 13101201210787319， 声明

作废。

上海心轩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遗失公章、 法人章、 财务

专用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